
新北市林口區林口國民小學學生獎懲準則

－．本要點依國民教育法第四十四條規定訂定之 。

二．本準則用詞，定義如下：

（一）學生：指本校正式學籍之在學學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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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獎勵管教：指本校對學生採取之獎勵或管教措施。

（三）學務處：指本校處理學生事務之下列單位：

(1)學生事務處 。

(2) 前目以外其他學生事務一級單位 。

(3) 教導一級單位 。

（四）學務處主任：指前款一級單位主管。

（五）輔導室：指本校輔導室梠關專責單位或輔導專責人員 。

本校學生之獎勵與輔導，應依下列原則為之：

（一）平等原則：學校獎勵管教或獎懲學生，非有正當理由，不得為差別待遇。

（二）學校管教或懲處學生，應與學生違規行為之情節輕重梠當，並依下列原

則為之：

1 丶採取之措施應有助於目的之達成 。

2 丶有多種同樣能達成目的之措施時，應選捍對學生權益損害較少者。

3 丶採取之措施所造成之損害不得與欲達成目的之利益頫失均衡。

（三）學校管教或懲處學生，應審酌個別學生下列情狀，以琿保管教或懲處措

施之合理有效性：

l 、行為之動機及目的 。

2 、行為之手段及行為時所受之外在情境影舉。

3 、行為違反義務之程度及所生之危險或損害 。

4 、學生之人格特質、身心健廉狀況、生活狀況及家庭狀況 。

5 、學生之品行、智識程度及平時表現 。












